	單位
	工作
項目
	需押款保稅貨品出區修理、檢驗或組裝測試案件之處理
	編號
	4-1-10

	嘉南分關
	法
令
依
據
	科學工業園區報稅業務管辦法。 

	
	標準（合理）作業程序


	受理園區管理局受理園區事業保稅品入、出區修理、檢驗或組裝測試線上申請
↓
          海關線上審核   
5分

↓

          辦理估價、押款    
30分

↓

        放行後發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

5分

↓

           合    計

40分



	辦理時應注意事項
	

	使
用
書
表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